
解读《高青县公安局 2020 年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》

一、年报编制背景

根据全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统一部署和要求，高青县公

安局根据公安工作实际，编制本年度报告。

二、报告编制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711 号）；

2.《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高青县公安局 2020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》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要求，由高青县公安局编制。全文包括概述，主动公

开政府信息情况，政府信息、依申请公开咨询处理情况，政

府信息公开复议、诉讼情况、加强公开平台建设，因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情况，存在的主要问

题和改进措施，并附相关说明和指标统计附表。本年度报告

的电子版可以在高青县政府网站上下载。如对本年度报告有

任何疑问，请联系：0533-2135118。

四、具体情况

在县政府网站“建议提案办理”栏目主动公开人大代表

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。完善公安局信息公开目录，

更新高青县公安局信息公开指南，充实公开内容，提高信息



工作的透明度，及时将出台的部门文件、政策落实第一时间

在政府网站上发布。一是及时公开政府信息。二是加大重点

领域信息公开力度，部门财政预决算及“三公经费”，部门

权责清单和服务事项清单、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在县政府门户

网站上一一进行了公开；三是通过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平台和

本单位网站以及新闻媒体、公告栏等多种形式，及时、全面、

有效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，为广大公众提供了比较好的政府

信息公开服务。


